
中宁县“十四五”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

为全面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抓

好“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四大提升行动”，巩固建制村 100%通

客车，初步建成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促进全县农村客

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低碳环保、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

展，保障农村群众出行更便捷、更经济、更安全，根据《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农

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四好农村路”建设、“四大提升行动”的重要举

措。着力夯实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持续优化调整农村客运发展模

式与运力结构，有效整合农村客运经营主体，高效融合农村客运、

货运、邮政快递、供销、旅游、商贸等，初步建成县、乡、村三

级农村物流体系，切实保障广大农村群众出行便利、物流高效。

二、发展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原则，根据群众出行需要、建制村

空间位置做好分类供给，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坚持路、站、运全面规划，统筹客运、货运、邮政快递、供

销、商贸、旅游融合发展的原则。科学规划，分年、分步实施。



坚持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原则。推进城市公交向乡镇延

伸和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运价水平、

统一管理方式、统一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城乡交通运输一

体化”、“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工作。

坚持线网结合，突出保障的原则。在抓好“线路”优化的同

时，做好建制村微网络的构建，大线路的公交化改造，保障移民

村群众、学生、农忙季集中时段务工群众的安全出行。

三、目标任务

持续保持建制村 100%通客车成果的基础上，到 2025 年，基

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服务体系。农村交通

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安全运输、

规范运营水平明显提高，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有序推进，绿色低

碳转型全面促进，乡镇通公交率达到 80%以上、建制村通公交率

达到 60%以上，农村营运客车安装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

定位装置达到 100%，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客货邮游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可持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抓好“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四大提升行动”作

用明显增强。

四、重点工作

（一）新增或更新新能源客车占比不低于 60%。凡是纳入国

家或自治区新购营运车辆补助范围，原则上必须购买符合要求的

新能源客车，按照财政相关规定给予适当购置补助；县交通运输

局协商县公安局做好道路客运企业配置客车证件办理工作。（牵



头部门：县交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公安局、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财政局、各乡镇）

（二）建立客车退出机制。凡是客运经营者在取得全部经营

证件后不能够连续运营 180 天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注销班线运

营资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负同等以上责任的车辆撤销运营资

质。从事通勤服务或包车的客运车辆，不符合机动车排放标准的

农村客运车辆到期后不再准予延续经营许可。（牵头部门：县交

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商务和

投资促进局、各乡镇）

（三）加快建设智能化农村客运调度系统。农村客运智能调

度系统应具备车辆在线监测、驾驶员注册、车辆行驶里程统计、

旅客服务评价等功能。与车辆动态监控平台协同使用，保障监管

措施落实到位，群众乘车及时安全。配套开发“中宁出行”农村

客运 APP，便利群众即时查询、掌握车辆出行到站等信息。（牵

头部门：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应急管理局、

各乡镇）

（四）完善拓展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功能。大战场、徐套、

喊叫水、太阳梁、红梧山等地区按计划分年修缮建设综合运输服

务站，拓展服务功能，成为乡镇客流、物流、信息流、快递流中

心。建设一批城市公交延伸农村乡镇的公交站，制作安装一批农

村客运线路信息牌。（牵头部门：县交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

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商务和投资促进

局、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邮政集团中宁县

分公司、各乡镇）



（五）建设农村客运配套充电桩。为确保新投放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能够正常续航运营，在城市公交车首末站、大型停车场、

乡镇客运站等地配套建设充电桩。2022 年在喊叫水乡、徐套乡

等乡镇通城市公交车时同步拟建设双枪充电桩，配套建设充电桩

附属设施。到 2025 年底，每个通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的乡镇都

配备有充电桩，便于客运车辆续航充电。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充电

桩进行运营，政府按建设充电桩费用的 100%予以补贴。（牵头部

门：县交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应

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国网中宁县供电公司、各乡镇）

（六）优化调整农村客运线网。凡是日达 10 个以上班次的

线路均进行公交化改造。逐步优化主线路即中宁—长山头、中宁

—大战场，中宁—白马、中宁—渠口，保障每天不少于 4个班次。

重构主线路（乡镇）至建制村的支线网。积极开通客货邮快递游

商合作线路，有效提高车辆利用率、增加农村客运经营者收入，

降低快递、农产品物流成本、缩短送达时间。（牵头部门：县交

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邮政集团中宁县分公司、各乡镇）

（七）整合农村客运资源。对运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

管理不符合要求的农村客运经营者引导其退出农村客运班线市

场。鼓励运营企业成立联盟公司或统一集中管理。按照全县优化

组合线网，可以通过招标或协商择优确定主线路的经营者，原有

运营车辆可以过户新的经营企业，引导运输企业提升管理能力，



切实保障群众出行服务质量。（牵头部门：县交通运输局；配合

部门：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八）实行多样化运营方式。主线以日不少于 4 班次的定时

定站班线或城市公交延伸为主，具备条件的支线以日不少于 1 班

运营。不具备开通定线定时的建制村，对学生、搬迁务工移民、

农忙季节要开通学生周末班、移民务工隔日班、农忙点对点包车。

对客流极少的偏远建制村推行预约响应、定制客运等方式。（牵

头部门：县交通运输局；配合部门：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各乡镇）

（九）规范运价管理。全县农村客运班线、公交运营的农村

线路实行最高限价的政府指导价。凡是经营者需要涨价的必须按

照法定程序批准。农村客运班线按照里程数 30 公里、60 公里、

90 公里分别不超过 1、2、3 元。（牵头部门：县交通运输局；配

合部门：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

（十）健全农村客运安全运输监管机制。健全县管、乡包、

村落实工作机制，维护农村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加强部门联动，

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部门、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局和

乡镇政府要强化协同治理，定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形成农村客运安全监管机制，全方位加强农村客运事前、事中、

事后监管。公安部门负责农村道路客运安全执法，坚决查处超速、

超载、疲劳驾驶等各类违法违章行为。农村客运企业要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司乘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保障农村客运车

辆技术状况良好。（牵头部门：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配合



部门：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

镇）

（十一）建立运营考核机制。要建立农村客运运营服务考核

办法，定期对运营企业进行考核，奖勤罚劣，同时做好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评价工作。凡是接受国家、自治区、县级财政补助的营

运车辆、运营企业和乡镇运输综合服务站都必须做好日常运营的

记录，统计客流、燃料消耗量、轮胎更新等，规范服务行为，杜

绝铺张浪费，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考核。（牵头部门：县交通

运输局、县财政局；配合部门：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服务

中心、各乡镇）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上成立以县长任组长，分管交通运

输的副县长任副组长，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

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应急管理

局、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县文化旅游广电局、邮政集团中宁县分公司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和

各乡镇协同促进乡镇、建制村通客车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县交通运

输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二）保障资金投入。财政要统筹涉及农业农村、交通运输

资金，建立与县财政能力相适应的农村客运发展投入的机制，每

年应列入适当支持农村客运运营补助预算资金。财政、发改、交

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部门要主动对接自治区相关厅局委，积极争

取专项资金。



（三）强化舆论宣传。充分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

媒体的舆论作用，全方位开展农村高质量客运宣传引导，宣传各

部门、乡镇和相关运输企业典型做法，及时总结成功经验，保障

农村客运持续发展，让农民群众及时了解通客车形式，知晓乘车

方式和农村客运综合服务站服务范围，确保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

成果获得群众认可，提升社会满意度。




